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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15585.htm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校校舍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2006]2l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切实加强

中小学校舍建设与管理工作，推动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特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指导，提高对建设标准重

要性的认识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小学校校舍

建设标准、建筑设计规范（《城市普通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

准》、《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特殊教育学校建

设标准》和《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特殊教育学校建

筑设计规范》等）实施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普通中小学校

舍建设工作的指导。要充分认识到，中小学校建设标准的制

定与实施，是适应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保障师生安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需要；是加强学校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合理确定并

正确掌握建设标准的需要；是不断提高中小学校的规划设计

和建设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投资效益的需要；是编制

、评估和审批中小学校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校园规

划设计和建设用地计划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项目

设计和监督检查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的重要规则。 因此，在

中小学校新建、扩建、改建项目中，各地要严格执行中小学

校建设标准和有关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进一步提高标准

的覆盖率和权威性。要遵照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



，结合本地经济条件、城乡规划和学校使用功能的要求来制

定本地区校舍建设标准实施措施，确保校舍使用的安全，避

免高标准、华而不实。 二、强化地方政府领导，完善中小学

校舍建设机制 各地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义务教育

法》，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主要责任。

县级以上地方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学龄人口的数量和

分布状况及变化趋势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

整学校设置规划。要根据城乡规划和中小学校布局规划预留

教育控制用地，保证中小学校建设到位，满足地方基础教育

发展的需要；要积极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逐步缩

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各地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紧

密配合，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的

合法权益，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要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

行检查，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及时予以维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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